
沁水县自然资源局

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

沁自然资告字[2026]002 号

经沁水县人民政府批准,沁水县自然资源局决定以挂牌方式

出让以下 3宗地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，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

一、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：

二、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、自然人和其他组织，除

法律、法规另有规定外，均可参加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

活动。近三年在我县以出让方式取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单位

和个人未履行《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》有关规定的，取

消报名资格。

三、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按照价高者得原则确

定受让人，但低于底价不予出让。

四、本次公开出让的资料和具体要求，详见公开出让文件。

申请人可于 2026年 2月 24日至 2026年 3月 15日到沁水县公共

资源交易中心获取公开出让文件。

五、申请人可于 2026 年 2 月 24 日至 2026 年 3 月 15 日到

沁水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提交书面申请。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

时间为 2026 年 3 月 15 日 16 时。经审核，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

买保证金（申请人以竞买保证金的电子回单作为入账凭证），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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备申请条件的，我局将在 2026 年 3 月 15 日 17 时前确认其竞买

资格。

六、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出让地点：沁水县公共资

源交易中心。

挂牌报价时间为：2026 年 3 月 16 日 9 时 30 分至 2026 年 3

月 25日 9 时 30分

七、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

1.申请人应自行到出让地块的现场进行详细勘查，充分了解

本次出让地块相关情况及周边的通水、通电、通路以及基础设施

配套等情况。一旦提交申请，则视为申请人对出让地块的相关情

况全部知悉，并自愿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

2.出让宗地范围内采空区或地质灾害隐患由受让人负责勘

探治理并承担所需费用，如有地下隐藏物，埋藏物等由受让人自

行与有关部门或个人协商解决并承担所需费用。

3.取得竞买资格后,竞买人不按时参加出让会议的视为放弃

竞买资格,其竞买保证金不予退还。

八、联系方式与银行账户

联系地址：沁水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

联 系 人：刘建斌(自然资源局)

联系电话：0356-7090009 (交易中心) 13753665328(自然资

源局)

开户单位：沁水县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

开 户 行：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晋城沁水县新建

东路支行

行 号：403168100100



账 号：914003010004736758

沁水县自然资源局

2026 年 2 月 24 日


